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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编译著作，约苑园万字，它是厦门大学
一些学者承担的国际投资法学

������������
系列科研项目的第八项重要成果，

也是厦大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中一支学术团队多年来锲而不舍地瞄

准国际投资法领域前沿
����
问题，刻苦钻研，“集体攻关”的最新见证。

在此之前，这支学术团队在国际投资法学领域已经相继推出

七项系列成果，它们分别是：

一、《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

二、《舌剑唇枪———国际投资纠纷五大著名案例》�；

三、《国际投资法》�；

四、《“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述评》�；

五、《酝陨郧粤与中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述评》�；
六、《国际投资法学》�；

七、《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

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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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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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约猿猿万字，陈安著，鹭江出版社员怨愿缘年出版。
全书约圆猿万字，陈安主编，鹭江出版社员怨愿远年出版。
全书约猿园万字，陈安主编，鹭江出版社员怨愿苑年出版，员怨愿愿年修订再版。曾获

福建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全书约圆缘万字，陈安主编，鹭江出版社员怨愿怨年出版。曾获福建省第二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全书约缘缘万字，陈安主编，徐崇利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员怨怨缘年出版。曾

获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全书约远园万字，陈安总主编，曾华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员怨怨怨年出版。
全书约缘猿万字，陈安主编，郭俊秀、李万强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圆园园员年

出版。



现在推出的这第八部著作，即《国际投资争端案例精选》，是

上述第七部专著的“姊妹书”。这两部书，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配

套。它们既是国际投资法学系列研究的最新成果，又是上述第四

部专著的直接延续和深层探索。

这支学术团队之所以选择这个科研专题，进行连续性的
��������

、更深
����

一层的挖掘
����
和研究，是“其来有自”或“事出有因”的。

大约员缘年前，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陈安教授参加了一次国家主
管部门召开的国策咨询会议。这次会议专就中国是否应当参加缔

结《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可否接受“解决投资

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体制�这一重大疑难问题，郑重征询有关法

学专家的意见。在座的专家们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讨论十分活

跃，但见仁见智，歧议甚多。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为了促进开放
��������

，应当从速参加
��������

。持此种主张

的专家们认为：为了认真贯彻和大力促进经济上对外开放这一基

本国策，为了进一步改善外商在华投资的法律环境，为了解除外商

来华投资的顾虑和疑惧，从而更多更快地吸收中国“四化”建设所

急需的大量外来资本，中国应当当机立断，迅即参加上述《公约》

和接受上述“中心”体制。

第二种主张是：为了珍惜主权
��������

，绝对不宜参加
��������

。持此种主张

的专家们认为：对中国来说，实行对外开放和大量吸收外资，确属

十分必要。但是，维护主权，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的

前提和基础。上述《公约》和“中心”体制对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

圆国际投资争端案例精选

� 员怨远缘年，世界银行主持拟定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悦燥灶鄄
增藻灶贼蚤燥灶燥灶贼澡藻杂藻贼贼造藻皂藻灶贼燥枣陨灶增藻泽贼皂藻灶贼阅蚤泽鄄责怎贼藻泽月藻贼憎藻藻灶杂贼葬贼藻泽葬灶凿晕葬贼蚤燥灶葬造泽燥枣韵贼澡藻则
杂贼葬贼藻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放供各国签署，故一般简称为员怨远缘年《华盛顿公约》。根
据该《公约》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悦藻灶贼则藻枣燥则杂藻贼贼造藻皂藻灶贼燥枣陨灶鄄
增藻泽贼皂藻灶贼阅蚤泽责怎贼藻泽，简称“中心”或陨悦杂陨阅），其有关仲裁体制一般简称为“中心”仲裁体制
或陨悦杂陨阅仲裁体制。



国家）的司法管辖权
����������

施加限制，并尽量把它转交国外机构，此种体

制颇有损于东道国主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坚

力量，中国显然不宜参加上述《公约》和接受上述“中心”体制。

第三种主张是：积极加强研究
��������

，慎重考虑参加
��������

。持此种主张

的专家们认为：上述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都有重要的理论根据。

主张“从速参加”者根据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主张“不

宜参加”者根据的是中国维护主权的一贯立场。但是，仅仅根据

这些理论原则，还不能准确地和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从而对中国

应否参加《华盛顿公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参加该《公约》的问题，

作出科学的抉择和正确的决策。为了作出准确和正确的判断，就

必须在上述基本国策和一贯立场的综合指导
��������

下，积极地抓紧对这

个《公约》和“中心”的历史、现状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情

况，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充分了解有关实况和全貌的基

础上，慎重地决定是否参加、何时参加以及如何参加。

在当时的咨询会议上，陈安教授初步形成并提出了上述第三

种主张。会后，他依照自己受到的启发和形成的见解，组织厦大国

际经济法研究所科研团队中的几位年轻人，开始研究《华盛顿公

约》和“中心”体制的主要框架和基本内容，并密切联系中国的具

体国情，就中国加入《公约》、接受“中心”体制所可能遇到的主要

问题进行预测，初步探讨了参加缔约的可行性、基本对策和必要的

防范措施，向中国的有关决策部门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重要

建议。此项研究，先后历时约三年，其有关初步研究成果（三篇硕

士学位论文以及译成中文的有关英文原始资料），于员怨愿怨年底汇
辑成册正式出版，即前述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述评》一

书。此书曾及时寄供前述国家主管部门作为决策参考。它深受有

猿出 版 说 明



关方面欢迎，颇获国内外同行好评。�

中国政府在多方咨询、审慎考虑和全面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在

员怨怨园年圆月怨日由当时的驻美大使朱启桢代表中国正式签署加
入《华盛顿公约》。随后中国政府又在员怨怨猿年员月苑日正式交存
了批准书，开始正式接受了该《公约》规定的“中心”仲裁体制，即

陨悦杂陨阅体制。
中国加入《华盛顿公约》和接受 陨悦杂陨阅体制之后，仍有一系列

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其中最为紧迫和突出的问题之一

是：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参照各缔约国的先例，在中国的

国内立法中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上述《公约》及其有关体制在中国

获得恰如其分
��������

的贯彻和实施。为此目的，显然不能停留在仅仅对

《公约》及其有关体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略有粗浅的了解，相

反，理应在此基础上，进入其细部和深层，对 陨悦杂陨阅体制建立三十
多年以来的具体运作

��������
、断案实践
��������

及其是非长短与利弊得失，作进一

步的探索和剖析，以便从中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趋
��

利避害
������
。

可以说，这就是上述这支科研团队对 陨悦杂陨阅仲裁体制下的典
��

型成案
������
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要宗旨和基本取向。正是基于上

述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团队成员们主观认识的深化，员怨怨远年厦
大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愉快地接受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委托，并在

其鼎力支持之下，设立新的专题科研项目，由愿位博士生及其导师
协作攻关，从陨悦杂陨阅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处断审结的成案中，精选其
富有代表性的典型，进行较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究。三四年来数易

源国际投资争端案例精选

� 员怨怨园年猿月，陨悦杂陨阅总部获赠本书后，其高级法律顾问安东尼奥·帕拉（粤灶鄄
贼燥灶蚤燥砸郾孕葬则则葬，现升任陨悦杂陨阅副秘书长）来函赞扬说：“这肯定是一本极其有益的著作”，
随即将本书列入全球性的《“中心”论著总书目》（陨悦杂陨阅月蚤遭造蚤燥早则葬责澡赠，澡贼贼责：辕辕憎憎憎援憎燥则造凿鄄
遭葬灶噪援燥则早辕蚤糟泽蚤凿辕责怎遭泽辕遭蚤遭造蚤燥早则辕责葬则贼圆援澡贼皂）。此书其后于员怨怨源年获得福建省第二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稿，终于完成了此项科研任务，并将这一项新的研究成果，交由

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奉献给有关决策部门、立法部门、学术

部门和实务部门的有心人，以供参考，并求教正。

此项“集体攻关”的新科研成果，包含两个互相关联、又各自

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一是广泛收集有关“中心”仲裁机制和典型

案例的各类原始文档，逐一精读和综合剖析，分别撰写出专题研究

和个案研究的心得；二是把这些在国内难以看到和不易读懂的原

始文档，择其精要，下“笨”功夫，译成中文，以供难以直接收集到

或难以顺利阅读这些原始文档的学术界有心人，作进一步的查索、

发掘和评析。这两个组成部分，经分别辑成专册，以“姊妹书”的

形式，于短时间内相继推出。如前所述，这两部专册既各自独立成

书，又互相呼应配套。

作者们自知学力有限，面对许多不但“难得
����
”、而且“难啃

����
”的

外文原始文档资料，其所译、所解、所感、所悟、所撰和所论，难免有

不妥或舛错之处。作者们和出版社都恳切期待海内外方家和广大

读者惠予指正。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摇摇摇圆园园员年远月

缘出 版 说 明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

心”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姐妹书。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

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争端类型之一，其解决结果对

国际投资影响极大，因而备受各方关注。本书从专事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的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陨悦杂陨阅）成立以来迄今已审结的成案中，精选其富
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裁决书等原始文献加以中译汇编。所选案例具有以下

特点：（员）典型性。这些案例涉及到“中心”仲裁程序的各个方面，如管辖
权、准据法、临时措施、裁决的撤销以及“中心”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典型地

体现了“中心”仲裁程序实际运作中的各种特征。（圆）疑难性。所选案例不
仅案情复杂，情节曲折，而且所争议的问题往往是国际投资法领域的重大理

论与实际问题，一些问题尚无定论，争议颇多。（猿）综合性。所选多数案例
不仅涉及“中心”仲裁机制，而且涵盖了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非“中心”的其

他各种程序与补救措施，诸如内国法院诉讼、内国仲裁、国际商事仲裁以及内

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审查、承认与执行等。这些裁决书内容丰富充

实，论述清晰严密，既生动地体现了当代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争端上的不同

观点与看法，也显示了代表各国法律界最高权威的“中心”仲裁员厚实的法

学理论功底和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平。本书既是读者学习研究国际投资法律

必备的第一手资料，对扩大学术视野，培养国际高水平的法学思维能力和执

业能力亦极具参考价值。

远国际投资争端案例精选



前摇摇言

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以下简称“国际

投资争端”）是国际经济关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重要争端类型之

一。传统上，东道国坚持此类争端应专属于东道国法院管辖，认为

这是国家经济主权与司法主权的应有体现。然而，东道国法院管

辖往往会导致投资者母国以“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凿藻灶蚤葬造燥枣
躁怎泽贼蚤糟藻）�为名，进行外交保护或提起国际诉求。另一方面，外国投
资者及其母国或出于对东道国可能“执法不公”的顾虑，或出于牟

取不义之利的考虑，坚持此类争端的解决应实行“非东道国化”，

即排斥东道国有关机构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简言之，在这个问题

上，资本输出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与资本输入国（主要是发展中

国家）之间往往因利害冲突，各执一端，如不妥善解决，无疑不利

于国际投资的正常发展。

为消除这一障碍，上述两大类国家经过长期酝酿、磋商，终于

� 此词在中文著作中有“拒绝司法”、“拒绝正义”等多种译法。兹按其实际含义
译为“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虽较累赘，但可避免以文害意。美国哈佛研究部在员怨圆怨
年所草拟的《国家责任公约草案》第怨条对此词解释如下：“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受理案
件或执法不公，致使一个外国人受到损害，它就负有责任。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存在
于以下几种场合：拒绝提交、无理拖延或阻碍提交法院审理；在司法程序或救济程序上
严重缺乏行政管理；不为适当的司法行政管理提供公认的必要保证；作出显然不公正
的判决。国家法院的工作失误并未形成不公正判决者，不属于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
（杂藻藻：粤皂藻则蚤糟葬灶允燥怎则灶葬造燥枣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蕴葬憎，灾燥造援圆猿，杂责藻糟蚤葬造杂怎责责造藻皂藻灶贼，员怨圆怨，责援员猿源）
哈佛上述草案中的这种看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于这种看法的评论，可参阅周鲠生：《国际法》，商务印书馆员怨愿猿年版，第四章第七节
《国家的责任》，第五章第二节《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亦可参阅陈安：《美国对海外投
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鹭江出版社员怨愿缘年版，第员猿缘页，注z]is。



在员怨远缘年逐步达成了妥协性的共识，在世界银行主持下拟定了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悦燥灶增藻灶贼蚤燥灶燥灶贼澡藻杂藻贼鄄
贼造藻皂藻灶贼燥枣陨灶增藻泽贼皂藻灶贼阅蚤泽责怎贼藻泽月藻贼憎藻藻灶杂贼葬贼藻泽葬灶凿晕葬贼蚤燥灶葬造泽燥枣韵贼澡藻则
杂贼葬贼藻泽）的正式文本，并于员怨远缘年猿月员愿日开始在世界银行总部
所在地美国首都华盛顿开放，接受各国签署参加（以下简称《华盛

顿公约》或《公约》）。按《公约》第远愿条规定，至少应有圆园个国家
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正式批准参加缔约，《公约》才能生效。员怨远远
年员园月员源日，荷兰作为第圆园个国家完成了批准缔约的全部手
续，《公约》开始生效。随即根据《公约》第员条的规定，正式设置
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悦藻灶贼则藻枣燥则杂藻贼贼造藻皂藻灶贼燥枣
陨灶增藻泽贼皂藻灶贼阅蚤泽责怎贼藻泽，以下简称“中心”或 陨悦杂陨阅），作为根据《公约》
授权负责组织处理特定国际投资争端的常设专门机构开始运作。

《华盛顿公约》创立的基本体制是：在争端双方书面同意的情

况下，有关争端交由依公约设立的“中心”，通过调解或仲裁加以

解决；争端双方同意依公约交付仲裁，原则上不得再寻求其他救

济，投资者母国也不得进行外交保护或提起其他国际诉求。这是

上述两大类国家寻求和达到某种平衡与妥协的体制，仲裁是这一

体制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已达员猿源个；“中心”受
理的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数量也呈逐年递增之势，近三四年来，增幅

尤大，每年平均受理员员起以上。这表明，《公约》体制已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认可与接受，在促进国际投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中国政府经过多方咨询、审慎考虑和全面权衡利弊，在员怨怨园
年圆月怨日由当时的驻美大使朱启桢代表中国正式签署加入《华
盛顿公约》。随后中国政府又在员怨怨猿年员月苑日正式交存了批准
书，开始正式接受了该《公约》规定的“中心”仲裁体制，即 陨悦杂陨阅
体制，并通知“中心”拟将国有化或征用引起的补偿问题争端提交

圆国际投资争端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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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管辖。显而易见，这是中国政府进一步改善投资法律环

境，对外资采取开放、保护态度的积极表现，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

肯定。在这种新形势下，作为中国的法律学人和有关的实务工作

者，自应针对这一新形势带来的巨大挑战，作好法学学术上和专业

实务上的准备，研究在与“中心”的互动关系中如何最大程度地维

护中国的正当权益。

自员怨怨远年起，由陈安教授主持，厦门大学一批年轻学者，在若
干先行研究的启发下，在掌握大量新鲜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心”

体制，特别是其仲裁机制展开新一轮的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此

项研究的成果已汇辑成《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

国际中心”机制研究》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圆园园员年怨月推
出。

本书是上述研究成果的“姊妹书”，是“中心”典型案例裁决书

等原始文献的中译精选汇编。本书所选案例具有典型性、疑难性

和综合性三项特点。第一，典型性
������
。这些案例涉及到“中心”仲裁

程序的各个方面，如管辖权、准据法、临时措施、裁决的撤销以及

“中心”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典型地体现了“中心”仲裁程序实际

运作中的各种特征。第二，疑难性
������
。本书所选多数案例不仅案情

复杂，情节曲折，而且所争议的问题往往是国际投资法领域的重大

理论与实践问题，一些问题尚无定论，争议颇多。第三，综合性
������
。

本书所选多数案例不仅涉及“中心”仲裁机制，而且涵盖了解决国

际投资争端的非
��
“中心
����
”的其他各种程序与补救措施，诸如内国法

院诉讼、内国仲裁、国际商事仲裁以及内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

决的审查、承认与执行等。

本书的出版，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奠定基础，为学习

研究国际投资法律提供第一手资料。作为上述《国际投资争端仲

裁》一书的研究基础与“姊妹书”，它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查证核对

有关细节或全面了解有关案件的详情，从而更进一步深入分析研

猿前摇摇言



究国际投资法的有关问题。第二，开阔眼界，全面直接地了解在国

际投资法律问题上当代国际社会各派观点之异同。“中心”裁决

涉及到国际投资法领域的诸多重大争议问题，而来自不同国家的

“中心”仲裁员根据《公约》要求代表了“世界上各种主要法律体系

和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他们作出的裁决书生动地体现了当代

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争端上的不同观点与看法。读者细加揣摩，

颇有助于扩大法学学术视野。第三，学习借鉴，培养成更高水平的

法学思维能力和执业能力。“中心”仲裁员由缔约国各指派四人

组成，他们“在法律、商务、工业或金融方面有公认的资格”，代表

了各国法律界的最高权威，由他们作出的裁决书多为宏篇大论，内

容丰富充实，论述清晰严密，显示了“中心”仲裁员厚实的法学理

论功底与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平，值得我国法律界人士学习借鉴。

当然，“中心”裁决的观点和内容并非全为公正持平之论，读

者应以鉴别、批判的眼光看待之，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源国际投资争端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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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昂诺·加德拉
公司诉科特迪瓦
共和国政府案 �
仲裁程序年表：

员怨苑源年猿月远日登记仲裁申请书
员怨苑源年员园月苑日组成仲裁庭
员怨苑苑年愿月圆怨日作出裁决
员怨苑苑年员园月员猿日仲裁庭公布重大错误勘误表

仲裁庭的组成：

首席仲裁员：皮埃尔·卡文（孕蚤藻则则藻悦葬增蚤灶），继安德
烈·潘乔德（粤灶凿则藻孕葬灶糟澡葬怎凿）去世之后于员怨苑远年源月任
命

成员：雅克·米歇尔·格罗森（允葬糟择怎藻泽酝蚤糟澡藻造郧则燥泽鄄
泽藻灶），继埃多厄德·泽尔韦格（耘凿燥怎葬则凿在藻造造憎藻早藻则）去世之
后于员怨苑缘年愿月任命
多米尼克·庞塞特（阅燥皂蚤灶蚤择怎藻孕燥灶糟藻贼）
上述缘位仲裁员均为瑞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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